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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︰修訂本會「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作業要點

　　　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 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旨揭作業要點及相關申請書表，業經本會修訂完竣，其修正

　　　內容如下：

　　(一)經費補助項目之「學術推廣活動費」增列學術網站建置

　　　　維護費用，另刪除「管理費」項目（第五點第一項第二、

　　　　三款）。

　　(二)申請學術期刊補助者，應加附之申請資料中，期刊收錄

　　　　部分，修訂為「期刊被國內外重要學術資料庫收錄之資料

　　　　」（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2目(3)）。

　　(三)經費結案檢具文件增列「計畫申請書」（第十一點第一

　　　　項第二款第1目）。

　二、本項計畫作業要點暨申請表件，請至本會網站（http://we

　　　b1.nsc.gov.tw/）「學術研究」項下「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

　　　」之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」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等283個單位

副本：主委辦公室、陳正宏副主委室、張文昌副主委室、周景揚副主委室、主任秘書室、

自然處、工程處、生物處、人文處、科教處、國合處、綜合處、企劃考核處、秘書

室、人事室、會計室、政風室、資訊小組、法規委員會、園區協調小組、國會聯絡

組、參事室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

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


